
 

证券代码：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0-070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我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64,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5,390,283.1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28,609,716.85元。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2009】198 号”《验资报告》。 

超额募集资金共计 30,242.23 万元。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到期应付票据为

人民币 24 万元，到期应付账款 1,800 万元，第四季度应付票据为人民币 1,045

万元，第三季度计划采购需要资金约 5,000 万元，合计人民币约 7,869 万元。本

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从超募资金中申请 5,000 万元（占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 528,609,716.85 元的 9.46%）资金用于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用于支付

即将到期的票据及货款,具体使用计划为： 

从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 广 东 发 展 银 行 深 圳 南 园 支 行 （ 账 号 ：

102062512010012178）提取 5,000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用于支付

即将到期的应付票据及货款。 

公司承诺：（1）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2）在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独立董事李连和、法岳省、付昭阳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独立

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涉及议案所发表的独立意见》，就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议案》认为：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1）公司拟使用5,000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永



 

久性流动资金，用于支付即将到期的应付票据及货款，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

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影响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关

于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相关规定。（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能够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3）同意公司使用5000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

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汤迎旭、余焕先生对上述 

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以

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支付到期的应付票据及货款，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的实际情况，有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

务费用。该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键桥通讯以超募资金5,000万元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7月12日 


